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（自治区一般债水行政执法基地建设项目）

一、预算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资金（包括财政资金、自筹资金等）安排落实、预算执行情况。随着玉林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，水资源保护和水事管理面临的任务日益繁重。为加强水行政执法能力，提升执法效率，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，决定实施玉林市水行政执法基地项目。自治区水利厅分别于2022年及2023年共下达水利投资资金400万元。
（二）项目资金（主要是指财政资金）实际使用情况。该项目设计单位为广西玉林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，合同价为200000.00元，已支设计费49762.65元、监理单位为广西玉林高信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，合同价为91300.00元，已支监理费54780.00元、施工单位为广西中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，合同价为2629759.21元。已支进度款2365091.7，安装大门费用39500.00元，以上几项共支出2509134.35元。2024年预算支出509134.35元。预算执行率25.46%。资金支付履行了审核审批程序，支付依据充分、手续齐全。

（三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（包括管理制度、办法的制订及执行情况）。我单位均建立健全了内部控制制度、财务管理制度和资金管理制度，明确了单位支出审批权限与审批流程，规范了报账程序。按照相关制度进行项目支出管理工作，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，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，未发现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。

（四）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情况。本项目资金管理为专款专用，在资金使用方面将严格执行报批审核制度，资金使用由市财政局和市水利局共同监管，且严格执行自治区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规定。

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项目自评过程主要根据各县（市、区）上报的绩效自评材料，通过实施计划对比、项目实地查看等方式方法，通过对项目决策、项目管理、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、满意度指标等方面的各级指标对照评分。
对照项目的建设情况、质量、效益对附近通行村民进行满意度调查，并进行汇总。

三、自评结果及分析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：项目各项绩效目标已按时完成，自评总分数92.55分，自评等级为一等。

（一）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数量指标完成情况分析：办公场所装修改造，改建大门，新建电梯房、水行政执法基地办公楼重新装修、建设水行政执法人员体能技能训练场、停车场、场地绿化、围墙内侧涂料、水利政策法规宣传长廊2座、排水渠道加高及加盖板，前池及变压器围栏，完成率达100%。
2.质量指标完成情况分析：工程施工验收、施工设计标准，均符合规范要求。

3.时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：项目开工时间2023年10月20 日，按计划完工率达25.46%，工程进度达标率25.46%。

4.成本指标完成情况分析：控制在财政补助资金范围内，支付工程款509134.35元，达标率100%。
（二）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经济效益指标：提高玉林市水行政执法能力建设，加强水行政执法力度，促进水行政执法的规范化、标准化和现代化。
2.社会效益指标：促进水行政执法规范化、现代化、实现依法治水管水。

3.可持续影响指标：实现依法治水、依法管水、维护正常水事秩序。

（三）满意度指标

通过项目的实施，实现依法治水，依法管水，维护正常水事铁序，为玉林市建设“四强两区一美”两湾试验区提供坚强的水利支撑和保障。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满意度≥90%。
四、自评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
项目整体效益目标已按时完成，自评总分数92.55分。未来将积极加强解决施工中存在的问题，同时加强学习，不断提升自身干事创业的能力和业务水平。
五、自评工作建议

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及时足额将资金拨付到位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
六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今后转移支付预算申请、安排、分配的重要依据。对绩自评发现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，并在一定范围公开绩效自评结果。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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